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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就

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沈阳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

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资料，

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1、2025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决议通过于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2025年12月11日，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的公告，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本

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登记和联系地址等内容。 公司董事会已按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对所有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

期已达15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朱斌先生主持。

3、网络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的公告的时间、地点、

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截至2025年12月22日（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8,810,485股，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20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为1名，

代表公司股份218,663,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82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14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46,946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82%。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

份。

（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1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46,946股，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82%。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4项，议案如下：

1、议案一：《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2、议案二：《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议案三：《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议案四：《关于全资孙公司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接收国家资本性拨款资金并通过中化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向其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

程》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会

议网络投票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本次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由清点人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出席股东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日程的提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审议《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选举陈立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219,298,893股。

选举胡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218,957,691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陈立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635,354股。

选举胡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294,152股。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755,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7%；反对2,544,5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09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362%；反对2,544,50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5%；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3）审议《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395%；反对2,549,30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238%；弃权1,7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68,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395%；反对2,549,30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238%；弃权1,7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67%。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4）审议《关于全资孙公司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接收国家资本性拨款资金并通过中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向其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164%；反对2,242,10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63%；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39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164%；反对2,242,10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63%；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共4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所有议案的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中关于相关议案通过的规定。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沈国权

经办律师：

曹治林

经办律师：

张 琰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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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化 公告编号：

2025-055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2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朱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228,810,4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8,663,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8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3人，代表股份10,146,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3人，代表股份10,146,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3人，代表股份10,146,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表决结果：

（1）《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陈立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股份数：219,298,893股。

1.02.候选人：选举胡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股份数：218,957,69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陈立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股份数：635,354股。

1.02.候选人：选举胡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股份数：294,152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2）《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4,755,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7%；反对2,544,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9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0362%； 反对2,544,5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5%； 弃权1,

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3）《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868,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395%；反对2,549,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238%；弃权1,7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6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68,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8395%； 反对2,549,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238%； 弃权1,

7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67%。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4）《关于全资孙公司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接收国家资本性拨款资金并通过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向其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164%；反对2,242,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63%；弃权1,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9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0164%； 反对2,242,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63%； 弃权1,

5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2%。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治林、张琰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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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2月1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2月1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2月13日至2026年2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资料》。

(二)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本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或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本公

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18 中国平安 2026/2/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监票人员。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

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等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加盖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

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本次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二)预登记方式

股东可于2026年2月10日12:00至2026年2月12日17:00期间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预登记。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2026年2月13日12:30-14:00，14:0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四)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杜女士、查先生

联系电话：（0755）88675322、88677659

电子邮箱：dumengyuan077@pingan.com.cn；zhazhixiong813@pingan.com.cn

传 真：（0755）82431019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47层

邮政编码：518033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参加会议的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本公司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三) 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项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news.hk）另行发布的股东会通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 人 / 我 们 （附 注 1） ，A 股 账 户 ： ， 地 址 为

，联系电话： ，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之A股/H股 股（附注2）的股东，兹委任会议主席（附注3）或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我们的代表，代表本人/我们出席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14:00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

（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召开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其任何续会，以审议并酌情通过会议通知所

载之决议案，并于会议及其任何续会上代表本人/我们及以本人/我们的名义依照下列指示（附注4）就该等决议案投票。

非累积投票方式（特别决议案）

赞成

（附注4）

反对

（附注4）

弃权

（附注4）

1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日期：2026年 月 日 股东签署（附注5）：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若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所有登记

于阁下名下的股份有关。 请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A股或H股）。

3．阁下如欲委任会议主席以外的其他人士为代表，请将「会议主席或」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委派代表的姓

名及身份证号码。凡有权出席上述股东会并于会上投票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委任一位或以上人士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

代表无须为公司的股东，只须亲身出席以代表阁下。 本授权委托书上的每项更改，均须由签署人简签示可。

4．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请在「反对」栏

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 如未有任何指示，则阁下的代表有权自行酌

情投票或放弃投票。受委任代表亦可就股东会通知所载以外而正式于会议上提呈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计算通过

议案所需的总票数包括该等「弃权」票。

5．授权委托书须由阁下或其正式书面授权的代表亲自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单位，则须盖上公司印鉴或经由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则其签署的授权文件或其他授

权书必须经公证人证明。

6．若为任何股份的联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作为唯一有权投票者就有关股份亲身或委派代表于

会议上投票。 然而，若有一位以上联名持有人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会议，则就任何决议案投票时，公司将按股东名册内排

名首位的联名股东的投票（不论亲自或委派代表）为准，而其他联名股东再无投票权。

7．股东或其代表出席会议时须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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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话及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 ）。 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毕于东先生召集，因其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本次会议由董事毕松羚先生主持，以现场结合通讯

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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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进展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在本次投资的阶段一已完成、阶段二前置条件均满足后方进行投资价款的分期支付，如果后续相关前置条

件无法按期满足，则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阶段二收购工作终止。目标公司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市场竞争、

自身经营管理等风险，公司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4、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风险。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

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马雷、王书昌、马志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补充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情况概述

为完善公司纤维素醚产品线、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及整体盈利能力，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华励新材料有限公司、马雷、王书昌、马志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原协议》” ），公司分两阶段收购山东中福致为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东中福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福致

为” 、“中福赫达” 、“目标公司”或“标的公司”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

2023年9月25日， 公司收到中福致为通知， 中福致为已在当地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完成阶段一交易的股权变更及名称变更登记手

续，公司持有中福致为47.0796%股权。 同时，中福致为取得了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及中福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8）。

二、标的公司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中福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CAUC65Y

成立日期：2016年5月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书昌

注册资本：4,08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化工产业园1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纤维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

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

收购前

阶段一收购完成后

（已完成）

阶段二收购完成后

（未完成）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淄博华励新材料有

限公司

1,433 35.0796 - - - -

2 马雷 2,417 59.1677 1,926.80 47.1677 - -

3 王书昌 130 3.1824 130 3.1824 - -

4 马志远 105 2.5704 105 2.5704 - -

5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 1,923.20 47.0796 4,085 100.0000

合计 4,085 100.0000 4,085 100.0000 4,085 100.0000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023年6月30日

（已审计）

《原协议》评估基准日

2022年12月31日

（已审计）

总资产 246,560,266.85 263,201,424.83 214,303,176.08 222,208,833.37 181,948,247.36

总负债 145,813,621.47 169,722,905.46 141,300,047.26 148,347,026.35 123,037,878.03

净资产 100,746,645.38 93,478,519.37 73,003,128.82 73,861,807.02 58,910,369.33

营业收入 111,098,696.45 127,930,019.44 95,688,756.03 63,051,734.54 130,678,751.58

营业利润 7,071,449.57 22,204,948.41 13,344,866.95 15,832,427.02 33,948,115.91

净利润 5,730,488.50 18,768,327.48 11,992,343.39 13,904,988.45 30,644,824.94

三、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马雷、王书昌、马志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一）协议变更情况概述

1、《原协议》与《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变更对照如下：

条款 《原协议》 《补充协议》

阶段二收购前置

条件

2023年、2024年连续盈利， 其中2023年净利润

不低于2000万元，2024年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

元

目标公司保持每年连续盈利，直至2027年前（包括

2027年）年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

阶段二股权转让

价格

以目标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按

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9倍为计价依据，每股价

格不超过11.75元

以目标公司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价依据， 每股

价格不超过7元

注：1、按照《原协议》：

①公司本次整体收购最高价格2.94亿元=4000万元（阶段一支付金额）+11.75元/股×2161.80万股（待收购股份）；

②前置条件达成、预计整体收购价格2.35亿元（计算方法详见本公告三、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收购条件调整的合理性说明（二）净

资产收益率测算表注释）。

2、按照《补充协议》：

①公司本次整体收购最高价格1.91亿元=4000万元（阶段一支付金额）+7元/股×2161.80万股（待收购股份）。

②前置条件达成、预计整体收购价格1.56亿元（计算方法详见本公告三、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收购条件调整的合理性说明（二）净

资产收益率测算表注释）。

3、所有数据系公司按照中福赫达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做出的预测，不构成公司的经营承诺。

2、《补充协议》签署原因

公司已于2023年9月25日完成对外投资收购中福赫达股权阶段一工作。 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协议》签署的中福赫达应达成的

阶段二收购前置条件完成存在较大困难，综合考虑HEC产品在公司产品序列中的重要性，并参考中福赫达在HEC行业内的整体竞争实

力，公司拟继续推进收购工作的进行。 经测算，公司拟下调阶段二收购前置条件，同时相应下调阶段二股权转让价格。 《补充协议》签订

后，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整体最高收购价格由原定的不超过2.94亿元下降至不超过1.91亿元（计算方法见上表注释1、2）。

（二）补充协议具体内容

转让方：淄博华励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马雷（以下简称乙方）、王书昌（以下简称丙方）、马志远（以下简称丁方）

受让方：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方）

鉴于：

各方于2023年8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下称“原合同” ），并已完成“阶段一” 的转让交割手续，目标公司已于2023年9月25

日完成阶段一涉及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备案，戊方已按照原合同约定完成阶段一转让价款的全额支付。

现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合同中“阶段二”设定的部分前置条件未能达成，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内容进行如

下变更：

条款 原合同 补充协议

阶段二

前置条件

1.阶段一涉及的股权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1. 阶段一涉及的股权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

案。

2.甲乙丙丁四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合法、有效，

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也未设定

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

者权益或主张；

2.甲乙丙丁四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合法、有效，

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也未设

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

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

3. 目标公司满足原合同第三条陈述和保证的情

形；

3.2023年、2024年连续盈利，其中2023年净利润不

低于2000万元，2024年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元。

在满足上述前置条件情况下，乙方同意将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剩余47.1677%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

本1926.80万元），于2025年4月30日前，转让给戊

方，戊方同意受让；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182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30万元），于2025

年4月30日前，转让给戊方，戊方同意受让；丁方同

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5704%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105万元），于2025年4月30日前，转让给戊方，

戊方同意受让。

上述两阶段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戊方将持有

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甲、乙、丙、丁方同意出售而

戊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

权益及权利。

4. 目标公司保持每年连续盈利， 直至2027年前

（包括2027年）年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即达

成业绩目标。

在满足上述前置条件情况下，乙方同意将其

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47.1677%的股权 （对应注

册资本1926.80万元）， 于2028年4月30日前，转

让给戊方，戊方同意受让；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

目标公司3.1824%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130万

元），于2028年4月30日前，转让给戊方，戊方同

意受让； 丁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5704%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05万元），于2028年4月

30日前，转让给戊方，戊方同意受让。阶段二股权

转让的交割日修改为“2028年4月30日” 。

各方一致同意：

若于2025年4月30日前，在阶段二前置条件达

成后， 戊方仍未履行完成阶段二收购义务并经乙

方、丙方、丁方书面催告后30个自然日内仍未实施

的，戊方应当无条件将阶段一标的股权按原收购价

格转让给甲方，并承担违约责任；若在阶段二股权

转让交割日约定的前置条件未全部达成，戊方将延

期履行阶段二的股权收购义务，直至满足前置条件

（对应业绩指标为最近一个财务年度净利润不低

于4000万元），各方应立即启动阶段二股权转让。

各方同意，阶段一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2023年

9月30日前， 阶段二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2025年4

月30日前（前提是满足阶段二达成条件）。

各方一致同意：

1.若于2028年4月30日前，在阶段二前置条

件达成后戊方仍未履行完成阶段二收购义务并

经乙方、丙方、丁方书面催告后30个自然日内仍

未实施的，戊方应当无条件将阶段一的股权按原

收购价格转让给甲方，并承担违约责任。

2.若在阶段二股权转让交割日约定的前置条

件未全部达成：

2.1如因目标公司未实现连续盈利或2027年

目标公司净利润仍未达到2500万元，各方同意延

期一年， 即将阶段二股权转让的交割日延至

“2029年4月30日” ， 如2028年目标公司净利润

仍达不到2500万元，受让方（戊方）将放弃阶段

二的收购，股权结构维持现状，各方将按现有股

权结构行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其余各方

不得要求戊方继续阶段二股权转让的履行。

2.2如因阶段二前置条件第2项或第3项未满

足的， 戊方有权暂停阶段二股权转让的履行，直

至支付条件被满足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如在相关

情形出现并经戊方书面通知后90日内相关情形

仍未消除的，戊方有权放弃阶段二的收购。

第二条

第2款

2.�阶段二：乙方同意于2025年4月30日前向戊方转

让其在目标公司拥有的47.1677%的股权， 股权转

让价格以目标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

数，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9倍为计价依据，每股

价格最高上限不超过11.75元。 戊方同意以上述方

式计算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丙方同意于2025年4月30日前向戊方转让其

在目标公司拥有的3.1824%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

以目标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按目

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9倍为计价依据， 每股价格最

高上限不超过11.75元。 戊方同意以上述方式计算

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丁方同意于2025年4月30日前向戊方转让其

在目标公司拥有的2.5704%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

以目标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按目

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9倍为计价依据， 每股价格不

超过11.75元。 戊方同意以上述方式计算的价格受

让该股权。

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经甲方同意后目标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双方将共同促成该审计报告于

2025年3月31日前出具。

2.�阶段二：乙方同意于2028年4月30日前向戊方

转让其在目标公司拥有的47.1677%的股权，股权

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基数，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

价依据，每股价格最高上限不超过7元。 戊方同意

以上述方式计算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丙方同意于2028年4月30日前向戊方转让其

在目标公司拥有的3.1824%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

格以目标公司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基数， 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价依

据，每股价格最高上限不超过7元。戊方同意以上

述方式计算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丁方同意于2028年4月30日前向戊方转让其

在目标公司拥有的2.5704%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

格以目标公司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基数， 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价依

据，每股价格不超过7元。戊方同意以上述方式计

算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经由目标

公司聘请的经甲方同意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双方将共同

促成该审计报告于业绩达成年度次年3月31日前

出具。

如因阶段二前置条件未满足，阶段二股权转

让的交割日延至2029年4月30日时条件成熟的，

以目标公司202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按目

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价依据，每股价格

不超过7元， 双方将共同促成该审计报告于2029

年3月31日前出具。

四、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收购条件调整的合理性说明

（一）收购条件设置测评表（表一）

单位：万元

中福赫达财务数据

《原协议》 《补充协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一、营业收入 21,180.00 21,550.00 17,615.12 20,400.00

二、营业利润 4,620.00 4,637.46 1,690.91 3,042.08

三、利润总额 4,620.00 4,637.46 1,690.91 3,042.08

四、净利润 4,084.60 4,106.22 1,500.43 2,585.77

每股净利润（元） 0.9999 1.0051 0.3673 0.6330

五、资产组自由现金流 4,304.10 5,656.89 832.62 1,917.96

六、股本总数 4,085.00 4,085.00 4,085.00 4,085.00

资产组自由现金流折现值 45,724.91 22,188.10

市盈率 11.66 9.37

对标公司市盈率：山东赫达

（2025年12月26日数据，

仅供参考）

24.27

注：上述数据系公司按照中福赫达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做出的预测，不构成公司的经营承诺。

由上表可得：

1、2023年公司与各方签署中福赫达《股权转让协议》时点时，经测算，中福赫达2024年净利润预计为4084.60万元，每股净利润预计

0.9999元，市盈率预计为11.66倍。

《原协议》中关于阶段二前置收购条件（2023年、2024年连续盈利，其中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2024年净利润不低于4000

万元）及收购价格（以目标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9倍为计价依据，每股价格不超过11.75元）设

置合理，符合《原协议》签署时公司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目的和利益。

2、因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产品价格下行，结合中福赫达近三年经营数据，经测算，中福赫达2026年、2027年净利润预计分别为

1500.43万元、2585.77万元；每股净利润预计分别为0.3673元、0.6330元；市盈率预计为9.37倍。

拟签署的《补充协议》中，调整后的关于阶段二前置收购条件（目标公司保持每年连续盈利，直至2027年前（包括2027年）年净利润

不低于2500万元）及收购价格（以目标公司业绩达成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按目标公司每股净利润的8.5倍为计价依据，每股价格

不超过7元）设置合理，符合当前公司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目的和利益。

综上，公司收购中福赫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阶段二前置收购条件及收购价格的设置，符合当时中福赫达经营情况及市

场环境情况。 同时，因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为推动中福赫达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拟签署的《补充协议》中调整后的关于阶段二

前置收购条件及收购价格的设置，与当前经营情况及整体市场情况相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净资产收益率测算表（表二）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协议》 《补充协议》

时间 金额 时间 金额

1 2022年12月31日净资产 5,891.04 2025年9月30日净资产 10,074.66

2 预计2023年净利润 3,488.54 预计2026年净利润 1,500.43

3 预计2024年净利润 4,084.60 预计2027年净利润 2,585.77

4注1

2025年4月30日净资产

（预计阶段二前置条件达成日）

（4=1+2+3）

13,464.18

2028年4月30日净资产

（预计阶段二前置条件达成日）

（4=1+2+3）

14,160.86

5注2 预计整体收购支付价款 23,454.28 预计整体收购支付价款 15,631.40

6

净资产增值率

（6=5/4-1）

74.20%

净资产增值率

（6=5/4-1）

10.38%

注：1、假设其他资产负债无大幅变动，净资产变动为未分配利润增加；

2、第5项预计整体收购支付价款计算公式如下（计算数据所得与上表数据差异之处系由四舍五入导致）：

①《原协议》：4000万元（阶段一收购价格）+2161.80万股（待收购股份）×0.9999元/股（见表一2024年每股净利润）×9倍；

②《补充协议》：4000万元（阶段一收购价格）+2161.80万股（待收购股份）×0.6330元/股（见表一2027年每股净利润）×8.5倍；

3、上述数据系公司按照中福赫达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做出的预测，不构成公司的经营承诺。

综上所述，公司对外投资收购中福赫达约定的阶段二收购前置条件及股权转让价格，符合《原协议》签署时的经营实际及市场环境

情况。《补充协议》中阶段二收购前置条款和股权转让价格的调整，主要系由市场环境变化引起：2023年，中福赫达设计产能5,000吨，产

品单价约32,000元/吨；2025年，中福赫达设计产能增加至10,000吨，产品单价下降至约25,000元/吨，产品单价下降幅度约21.88%，同

时受市场变化影响，产能利用率未出现明显增长。

2023年对外投资收购中福赫达后，公司协助其搭建销售渠道，逐步开拓中福赫达国外销售市场。同时，中福赫达研发的新产品逐步进

入工业化应用阶段，超高粘HEC、疏水改性HEC以及应用于电极浆料的HEC均已通过客户考察期，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 为丰富公司纤

维素醚系列产品产线，公司拟继续推动对外投资收购中福赫达股权工作。

五、本次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最高每股价格不超过7元计算，本次对外投资购买股权变更后的整体最高收购价

格为人民币1.91亿元，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购买股权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产品为纤维素醚系列产品，其中HPMC（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EMC（羟乙基甲基纤维素）产品品类齐全、供货能力较强，

为丰富公司纤维素醚产品产线，公司一直寻求HEC（羟乙基纤维素）产能的并购项目。本次对外投资收购中福赫达，有利于完善公司纤维

素醚产品线、提高纤维素醚系列产品整体配套能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及整体盈利能力。

（一）中福赫达产能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供货能力

中福赫达主要产品为HEC，是一种重要的羟烷基纤维素。 HEC产品核心技术工艺、产能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韩国的大型化工厂

商，国外产能占比超80%。 中福赫达目前产能10,000吨/年，是国内最大的HEC�生产厂家之一。

（二）中福赫达技术研发能力突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中福赫达深耕HEC行业，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优势：

1、低粘度HEC产品，可较好的应用于油田、乳液悬浮聚合、油墨等领域，具有附加值高和技术难点高的双高特性；

2、个人护理品系列用HEC，能够广泛兼容各种表面活性剂，使得在日用化学品中具有很好的兼容性、普适性、高透光率等特性；

3、超高粘HEC产品，突破了HEC粘度仅停留在10万粘度的水平，将HEC粘度提高至15万、甚至20万的水平；

4、疏水改性产品，系国内第一家突破该技术的企业，该产品可应用于高端涂料、水工业漆等领域，其附加值比普通HEC产品高50%

-60%。

5、电极浆料用HEC，可在电镀铜箔中改善镀层均匀性，提高镀层光亮度，细化晶粒结构，减少镀层内应力，该产品目前已获得国内知

名电池厂商订单。

（三）整体收购价格下降，符合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利益

为推动中福赫达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参考中福赫达整体竞争实力及市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整体收购最

高价格由原定的不超过2.94亿元下降至不超过1.91亿元，符合公司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目的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在本次投资的阶段一已完成、阶段二前置条件均满足后方进行投资价款的分期支付，如果后续相关前置

条件无法按期满足，则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股权阶段二收购工作终止。 目标公司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市场竞

争、自身经营管理等风险，公司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风险。

八、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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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

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

于SHR-4375注射液、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SHR-8068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HRS-4642注射液、注射

用SHR-9839（sc）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

名称

SHR-4375

注射液

阿得贝利单抗

注射液

SHR-8068

注射液

贝伐珠单抗

注射液

HRS-4642

注射液

注射用

SHR-9839（sc）

剂型 注射剂

申请

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500845 CXSL2500842 CXSL2500844 CXSL2500847

CXHL250105

1

CXHL250105

2

CXSL2500848

审批

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9月28日受理的SHR-4375注射液、阿得贝

利单抗注射液、SHR-8068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HRS-4642注射液、注射用SHR-9839（sc）符合药品

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一项SHR-4375注射液联合抗肿瘤治疗在晚期实体肿瘤患者

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及有效性的多中心、开放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SHR-4375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用生物制品，可特异性结合肿瘤细胞表面抗原，杀伤肿瘤

细胞，拟用于治疗晚期恶性实体瘤。 截至目前，SHR-4375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4,488万元。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 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从

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 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 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

的。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已于2023年2月获批上市，获批的适应症为与卡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广泛期

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

Bavencio)和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

国获批上市。国内有多款同类产品获批上市。经查询，2024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Durvalumab全球

销售额合计约为96.48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96,898万元。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由中外制药和罗氏的子公司基因泰克合作开发，2004年

在美国获批上市，商品名为 Avastin（安维汀），目前已在中国和全球多个国家上市销售。公司的贝伐珠单抗

注射液已于2021年6月获批上市，国内目前有多个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4年贝伐珠单抗

全球销售额约为56.55亿美元。 截至目前，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36,473万元。

SHR-8068注射液是公司引进的一款全人源抗CTLA-4单克隆抗体，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 目前全球

共有两款同类产品获批上市，分别是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 经查询，2024年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全

球销售额合计约为32.71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8068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26,218万元。

HRS-4642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KRAS� G12D抑制剂，为脂质体剂型。 HRS-4642注射液能特异性

结合KRAS� G12D，抑制MEK、ERK蛋白的磷酸化，发挥抗肿瘤作用。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物获批

上市。 截至目前，HRS-4642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9,065万元。

SHR-9839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体药物，拟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通过同时阻断与肿瘤发生发展

相关的两条关键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 注射用SHR-9839(sc)为SHR-9839的皮下注射制剂，目前全球

已有1款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SHR-9839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7,231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

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

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

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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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HRS-6257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

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RS-6257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1046、CXHL250104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9月26日受理的HRS-6257

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用于术后镇痛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HRS-6257片拟用于治疗急慢性疼痛。 经查询， 目前国内尚无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

HRS-6257片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1,55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

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

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

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